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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
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草案等。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
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此次提交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
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草案增加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蔡英文抛出台独“十年政纲”
国台办表示大陆不接受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24日就蔡
英文日前公布民进党“十年政纲”两岸政策一事回答了记者提
问。发言人表示，这套政策既是不现实的，也是大陆方面不能
接受的。因为这套政策一旦实施，将导致两岸协商无法进行，
两岸关系也会再度动荡不安。

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在蔡英文公布这些政策和发表
相关谈话后，台湾社会各界纷纷提出质疑并表示担忧。各种
情况表明，民进党仍未改变其“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也拒
不承认“九二共识”。这套政策既是不现实的，也是大陆方面
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套政策一旦实施，将导致两岸协商无法
进行，两岸关系也会再度动荡不安。我们和台湾各界一样，不
希望两岸现有的协商交流受到冲击，不希望两岸关系出现倒
退，不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利益受到损害，不希望
和平发展的成果遭到毁弃。

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2次会议 15年后大修刑事诉讼法

被告人近亲可拒出庭作证

婚前房产加个名要缴税
南京地税此举被指“趁火打劫”

本报讯 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地税部门向记者证实，
从23日开始，他们已通知房产契税征缴部门对于婚前房屋产
权证加名行为征收契税。具体缴纳办法按照房屋所有权添
加人的实际占有比例，折合成合理市场价，按照赠与类别征
收 3%的契税。而婚后共同房产增名目前暂不需缴纳契税。
然而，面对这项突然执行且没有书面通知的新政，很多市民
表示“不理解”，有的甚至戏称税务部门是在“趁火打劫”。

以前这种夫妻关系的房产加名行为，是不需要缴纳任何契
税的，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交一些工本费就可以办理了。那
么，为什么现在又要突然征收呢，南京市地税局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不缴税的情况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刚刚出台

《婚姻法解释(三)》明确提出，婚前房屋谁付的钱，离婚后房子归
谁，这条政策出台，结果引发了对于婚前房屋产权确认的高潮。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
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
税。”也就是说，夫妻在婚后想对婚前房产加名，就属于房屋权
属发生转变。因此只要变更房屋权属，就得征收契税。

案例
徐先生婚前购置了一套价值100万房产，之后他与刘小姐

结婚。房屋产权登记证上只有他的名字。新婚姻法解释出台
后，妻子刘小姐要求丈夫在房产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税务部门表示，在加名之前，如果在双方没有提出房屋所
占权属比例的情况下，房屋产权比例将按照夫妻双方各半划
分。具体的计税方式为“评估价格的一半×婚前房产契税税率
3%”。具体计算过程如下：王先生房子的价值为100万计算，那
么要把刘小姐的名字加进产权证，其契税缴纳为100 万÷2×
3%=15000元。

如果是按比例分割产权，则由夫妻俩约定好后，双方到房
产部门签订一份协议，标明各自所占份额，并将份额折合成合
理市场加价征税。

小伊伊左腿很可能残疾
专家称将来或比右腿短

据新华社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4日表
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最后一名被救出的伤员小伊
伊暂时无需截肢，但左小腿预后情况不容乐观，要恢复到正
常肢体功能可能性甚小。目前当务之急是棘手的创面处理，
以利于下一步康复。

22日晚，来自上海多家医院的5名专家对项玮伊进行全
面检查会诊，对小伊伊左下肢运动和神经功能开展评估。新
华医院儿骨科主任赵黎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尽管小伊伊暂
时无需截肢，但完全恢复的可能微乎其微，左腿的缺血性挛
缩还可能影响骨骼生长，不排除小伊伊将来会出现左腿比右
腿短的情况。”

两岁半的项玮伊是“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最后一
名被救出的伤员，左腿受伤严重，并出现挤压综合征。小伊
伊已经历多次手术，并于22日从温州转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治疗。

修正案: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的
重要环节。根据实践需要，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
了技术侦查的规定：

——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
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
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
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

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控制

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汪建成说，在新形势下，一些新型犯罪

的不断增加，一些犯罪出现了智能化、国际化、组
织化的新态势。如果采取过去常规的侦查手段很
难破案，必须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运用一些高技
术装备、采用一些特殊手法来侦破犯罪，这就是
需要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写入刑事诉讼法予以
合法化。

刑诉法“大修”五大看点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
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

24日上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本次刑诉法修改内容多，增加和修改
的条文占现有条文总数的近一半。

修正案: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有“严禁刑讯逼
供”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
有罪”的规定。同时还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
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
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
当予以排除。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认为，这次修法
把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加进来，是相
当大的进步。这将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

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
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认为，过去严
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执行得不好，就是因为刑讯逼
供落脚在“供”上，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合
法证据。“因此，此次修法重点放在了非法证据
排除规定上，而且还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
收集程序。这会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
用。”

修正案: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破解“证人出庭
难”，增加了专门的条款，设计了证人强制出庭的
制度。修正案草案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
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
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
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
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
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
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

下的拘留。
解读:专家指出，因为立法者设计了证人强制出

庭制度，但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
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罪犯
服刑后还是要回归家庭，因此规定了配偶、父母、子
女不被强制出庭的例外。如果他们愿意出庭对被
告进行指证也可以，这里强调的是不被强制出庭。
这是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与我们通常认为父亲将
犯罪的儿子扭送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大义灭亲”
行为关系不大。

修正案:作为避免死刑冤错案的最后一道关
口，死刑复核的作用可见一斑。为了进一步落实

“少杀、慎杀”的原则，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进
一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
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
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
提审予以改判。草案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
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意见。

解读: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对这些修
改表示赞同。他认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

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
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
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
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08年4月25日上午，首次
进行视频“面对面”远程提讯死刑被告人。法官利
用远程视频系统，对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羁押
于福建省泉州市看守所的被告人蒋华全进行了远
程提讯。

有关专家指出，这次修改法律从更高的立法层
面确认“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说明立法
者充分吸收了司法实践经验。

修正案: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只有到
了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考虑到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修
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
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草案规定，辩护律
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
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
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解读: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拒之门外，
调查取证、查阅案卷也都存在困难。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卫东说，现在很多律师不愿意办理刑事案
件，刑事辩护率下降。这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
保障。

对于这一改动，刘昊律师表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
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
人”。“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
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
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阅卷权也得到进一步的明
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力度将因此得到
加强，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

补习班孩子扔纸飞机求救

7楼在上奥数，救救我们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陕西省西安市一奥数班为了

躲避检查，把 50名学生带到黑屋子。孩子们害怕，向楼下连
扔纸飞机，上写：“7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我们不想上
奥数，但是家长硬是让上，只好求救了”。

22日上午 10时许，看到纸飞机后，记者通过楼梯上到 5
楼，看到楼道里铺着凉席，一名红衣男子坐在上面，警惕地看
着经过的人。6楼和7楼之间的楼道间被焊接了一个铁门，门
口没有任何门牌或标志。门本来是开着的，有人上楼后，红衣
男子迅速将门锁上，然后下楼继续坐在凉席上面。据 6楼一
单位的值班人员讲，7楼是一个补习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
很多学生从楼道上到7楼，已经持续一个暑假了。

记者询问红衣男子这里是不是在上课，男子说他什么都
不知道，但是却有孩子的吵闹声从楼道传了下来。

当日10时40分许，西安市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赶到此
处检查。检查人员上到 6楼后，任凭在铁门口如何呼唤都没
有人来开门。

放学时，从楼上下来的学生说，他们上的班叫“敏学堂”，
大约有 50名学生，都是 5年级的，的确是在上奥数，那些纸飞
机也是他们折好扔下来的。“老师姓唐，平时收费很高，折纸飞
机的本子都是强制要求在班里购买的”，“有时候有陌生人来
了，老师就让我们到一间黑屋子里躲避着，十几分钟都不让出
来，害怕得很。今天是听到有人检查，就想了想办法，扔了纸
飞机”。

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个“敏学堂”未进行注册，是
个黑班，他们会密切关注这个奥数黑班。

记者下楼和教育局进行联系。在等待教育局工作人员前
来时，又有纸飞机从楼上扔了下来，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扔下4
个纸飞机。上面用油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7楼在上奥
数，请救救我们。

这纸飞机也让过往的市民张先生捡到了，他也是学生家
长，看到上面的字后眼圈都红了，气愤地说：“该死的奥数！”

关注立法

每天下午5点，高
高瘦瘦的黄玉超推着一
箱煮熟的玉米，准时出
现在山西大学附近的坞
城路。

黄玉超今年18岁，
老家在河南罗山县，下学
期读高二了。黄玉超的
父母在太原开了一家小
吃店，每年暑假，黄玉超
都会从老家来太原与父
母相聚。为了减轻父母
负担，也锻炼一下自己，
他试着出来卖玉米，没想
到生意居然不错，每天都
能卖掉七八十根。说起
自己的“成绩”，黄玉超挺
有成就感。

黄玉超比较腼腆，
也不吆喝，但光顾他生
意的人还不少，尤其以
他的同龄人居多。“这些
都是熟客，他们都叫我
‘玉米哥’或者‘玉米帅
哥’，不过，我还是喜欢
他们叫我的名字。”黄玉
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图为8月22日，几
个学生在买玉米，他们
都 是 黄 玉 超 的 老 顾
客。 新华社发

热腾腾的月饼俏姑苏
苏州一家小吃店现焙现卖的苏式鲜肉月饼飘香诱人（8

月23日摄）。中秋节临近，古城苏州一些小吃店纷纷推出现
烘现卖的苏式月饼，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购买尝鲜。 新华社发

河
南
﹃
玉
米
哥
﹄
生
意
还
不
错

■看点

重大犯罪可以监控密查

■看点

侦查阶段律师能调查取证

均据新华社电

渤海溢油索赔全面启动
国家海洋局：律师团本月底产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4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国家海洋局
正在调动各方力量积极进行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生态索
赔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有49家国内律师事务所报名应聘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律师服务团队将于本月底产生。

国家海洋局表示，蓬莱 19－3溢油事故对我国渤海海域
造成了严重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各有关方都有权利向责任方提出损害索赔，
其中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将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
家进行索赔。

■看点

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看点

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指证

■看点

批准死刑前 最高法应提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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